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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新法令修正

基本工資自109年1月1日調漲

勞動部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於108年8月14日召開

會議，決議自109年1月1日起，每月基本工資由新

臺幣（以下同）23,100元調整至23,800元（調幅

3.03％），時薪由150元調整為158元（調幅5.33

％）。勞動部表示，政府期望透過基本工資的調

整，帶動內需消費的正向成長，讓勞資共創雙贏。

勞動部

KPMG觀察 作者：林柏霖律師

自109年元旦開始，企業於給付勞工薪資時，

須注意是否符合相關法令要求，以免受罰。

至於勞健保的投保薪資級距是否一併調整，

企業宜留意相關配套措施之修正。

勞基法對於企業面試派遣勞工

時禁止事項案例說明

依新修正勞動基準法第17-1條規定，於派遣事業單

位與派遣勞工簽訂勞動契約前，要派單位不得有面

試派遣勞工或其他指定特定派遣勞工的行為，勞動

部於108年7月30日發布解釋函令，進一步說明要

派單位不得為如下行為：

1. 要派單位自行招募及決定派遣人選後，再要求

派遣事業單位僱用；

2. 要派契約屆滿時，要派單位要求新派遣事業單

位承接僱用原有派遣勞工。

勞動部

KPMG觀察 作者：林柏霖律師

新修正勞基法第17-1條已施行上路，為避免

實務上常見所謂「人員轉掛」情形，企業若

有派遣勞工行為時，宜注意並應符合新法內

容，以免觸法受罰。

定義金融控股公司持有子公司已

發行全部股份或資本總額

金管會於108年8月27日發布解釋函令，針對金融

控股公司法第30條第2項所稱「金融控股公司持有

子公司已發行全部股份或資本總額者」進一步作出

定義：包括符合同法第4條第1項第4款定義之子公

司，且由金融控股公司透過100%持股之子公司持

有該公司已發行全部股份或資本總額者。

金管會

KPMG觀察 作者：林柏霖律師

金融控股公司法第30條第2項規定，子公司於

發行新股時，得由金融控股公司全部認購，

不受公司法第267條第1項保留員工承購之限

制，以維持一人公司股東結構。企業於適用

時，應注意是否符合上開要件，以落實法令

遵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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